









铜农委〔2026〕49号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做好铜梁区2026年水稻稻水象甲防治
示范区项目预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持续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，进一步加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“三新”（特指植保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器械）技术试验示范力度，辐射带动绿色防控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，助力农药减量控害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。经研究，决定实施我区2026年水稻稻水象甲防治示范区项目。现将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建设内容
全区拟创建水稻稻水象甲示范区3个，面积不少于300亩，总计1000亩，综合采用农业防治、理化诱控、生物防治、生态调控和科学用药等措施，探索水稻稻水象甲绿色防控技术模式。
2、 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主体为在区内从事优质水稻生产经营的农业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
（二）申报主体必须具备田亩规整、交通方便、适合各项绿色防控技术措施展示和观摩，稻田需提前实施越冬处置不少于1次，水稻连片种植面积不少于300亩，年药物或物理防控稻水象甲不少于2次，防效≥90%,示范区农户满意度≥85%。
（三）申报主体有较高的水稻种植水平，有实施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能力，有较好的示范带动能力。示范区以农业防治为基础，综合采用抗病虫品种、理化诱控、生物农药、高效低毒药剂加农药减量助剂等多种水稻绿色防控措施。
3、 补助标准和拨付标准
本项目采取“先建后补”模式，建设任务完成验收后，按照补助标准100元/亩对实施主体进行补贴。
4、 申报程序
1.组织申报。各申报主体要根据种植品种特性，考虑生产水平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等因素，科学制定申报实施方案。
2.镇级审核。各镇（街）严格审核申报材料，择优推荐一个申报主体，并提交区级确定。申报材料一份交镇级存档，一份交区级确定。
3.区级确定。区农业农村委组织评审专家组，对申报示范区进行评审，拟定项目示范区，并在区政府网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确定项目示范区。
5、 相关要求
请各镇（街）积极组织申报，推荐符合项目要求的申报主体。将项目申报实施方案、营业执照、承包合同、所获荣誉等证明材料等及时上报区农业农村委，申报受理时限截止2026年4月30日，逾期未报视同放弃。联系人：王淮钢，023-45695335。
6、 申报材料
1.铜梁区2026年水稻稻水象甲防控示范区建设项目申报表（附件1）;
2.农业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商登记复印件；
3.土地流转协议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；
4.铜梁区2026年水稻稻水象甲防控示范区建设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（附件2）;
5、实施方案模板（附件3）。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2026年4月20日
附 件1
铜梁区2026年水稻稻水象甲防控示范区建设项目申报表

	申报主体全称
（盖章）
	
	所在镇（街道）
	

	项目负责人
	
	手机号码
	

	种植品种
	
	项目区种植面积
（亩）
	

	
基本情况介绍：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水稻种植基本情况、人员配备、农机设备等情况）



















所在镇（街道）推荐意见：
单位：        （公章）
日期：




附件2

铜梁区2026年水稻稻水象甲防控示范区建设
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

	项目申报主体
	
	组织机
构代码
	

	项目名称
	
	项 目 面 积 
	亩

	主要建设内容
	

	项目所在地
	
	项目责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申报主体承诺：

1.本单位（本人）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
2.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。

3.如有虚假违规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，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 信用信息系统。严重失信的，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。





申报主体负责人：         （）公章
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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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铜梁区2026年水稻稻水象甲防控示范区
建设项目—xx镇街



实


施


方


案




申报主体（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编制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项目所在地水稻产业发展状况（镇街水稻产业发展情况， 含面积，病虫害发生情况、业主数量等）
二、项目建设内容
含建设地点及规模、项目主要实施内容、技术模式、计划时 间节点等。
三、组织保障措施
专业机构、技术人员构成，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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